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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闵农业农村委〔2025〕82 号

关于浦江镇革新村种源服务中心工程
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暨项目建议书）的批复

浦江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报批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种源服务中心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闵浦府〔2025〕160 号）及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等补充材料收悉。2025 年 11 月 28 日、12 月 17 日，本项

目分别经区级联审会和区政府第 12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按

闵府抄〔2025〕293 号精神，批复如下：

一是为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，向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、科技

创新等融合发展的产业配置“点状”农业服务类建设空间，进一

步壮大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，根据《2025 年上海市乡村振

兴重点任务清单》《关于印发〈闵行区农业服务类建设空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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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点状供地”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闵农业农村委〔2025〕33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经联审评估，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达到初步设计深度，

同意你镇所报的革新村种源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暨项

目建议书）。

二是革新村种源服务中心项目位于浦江镇革新村 02—38、

03—41 地块，东侧和北侧紧邻沈庄塘，西至林海公路，南至沈

杜公路，总用地面积 9500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 24808 平方米。

其中：一期项目为 02—38 地块，用地面积约 8030 平方米，主要

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幢多层建筑，新建建筑面积约 21869 平方米

（以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）；二期项目为 03-41 地块，用地

面积约 1470 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幢多层建筑，新建

建筑面积约 2939 平方米（以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）。

三是项目总投资概算 9806.64 万元，一期总投资 8656.64 万

元，二期总投资暂定 1150 万元（具体以评估为准）。资金渠道：

由革新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制企业上海革新实业有限责任公

司筹措。

四是项目建设主体：上海革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。

下阶段，请根据评估意见，结合项目实际，并进一步优化设

计方案，按规定抓紧办理有关前期手续；积极落实环保、社会稳

定风险防范、工程质量安全等相关措施和各项建设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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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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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